附件

	2023年省级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（第四批）

分配及绩效目标表

	
	
	
	
	
	
	
	

	地区

名称
	金额（万元）
	绩效目标
	备注

	
	合计
	提灌站建设
	农情统计监测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

	广元市
	213.85
	200
	13.85
	
	
	
	

	利州区
	64.62
	60
	4.62
	按照工作日历，及时、完整、准确报送数据；设立蔬菜及食用菌监测点1个；区域内生猪规模场全覆盖等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；1个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周监测；产地仓储保鲜设施情况、1个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调查等农业综合统计调查；新建改造提灌站≥12座；
	掌握样本点日常生产统计数据，分析评价全省农业生产发展态势；保灌能力≥0.48万亩；提灌站正常运行≥15年；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；
	服务对象满意度≥90%；
	

	昭化区
	64.16
	60
	4.16
	按照工作日历，及时、完整、准确报送数据；设立水稻、油菜籽监测点各1个；区域内生猪规模场全覆盖，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监测等畜牧业统计监测；产地仓储保鲜设施情况等农业综合统计调查；新建改造提灌站≥12座；
	掌握样本点日常生产统计数据，分析评价全省农业生产发展态势；保灌能力≥0.48万亩；提灌站正常运行≥15年；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；
	服务对象满意度≥90%；
	

	朝天区
	85.07
	80
	5.07
	按照工作日历，及时、完整、准确报送数据；设立马铃薯监测点1个；设立蔬菜及食用菌监测点1个；区域内规模以上生猪养殖场全覆盖监测等畜牧业统计监测；完成1个样本点水产养殖数据监测；产地仓储保鲜设施情况等农业综合统计调查；新建改造提灌站≥15座；
	掌握样本点日常生产统计数据，分析评价全省农业生产发展态势；保灌能力≥0.60万亩；提灌站正常运行≥15年；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；
	服务对象满意度≥90%；
	





